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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 
交通部公告  交航字第 10000059751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船員服務規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修正依據：船員法第二十五條之二。 
三、 「船員服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登載於本部網站，網址為 http:// 

www.motc.gov.tw，點選該網站項下之公務瀏覽／公告事項。 
四、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刊登之次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

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航政司 
(二)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三) 電話：02-23492348 
(四) 傳真：02-23811550 
(五) 電子信箱：yc_wang@motc.gov.tw 

部  長 毛治國 

船員服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一百年二月一日 總統公布修正之船員法相關條文規定，因應航商營運需求、確保船員

工作權益、船員航政管理及「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簡稱 MLC 公約）規定所需，修正本服務

規則，計修正二十四條、刪除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本規則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規則內「交通部」修正為「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四

十條、第四十八條、第六十七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二條、第九十六條、第九十八條） 
三、 為符實務需求，增訂擔任乙級船員職務者，應於受僱前依職務完成專業訓練，並領有合格證

書。（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二項） 
四、 為應航商營運需求及確保船員就業權益，增訂原服務於總噸位未滿五百之艙面部門或輪機部

門乙級船員互轉部門、及後續轉任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工作，其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修正

條文第八條第三項） 
五、 因應 MLC 公約相關規範，增訂船員僱傭契約應載明事項。（修正條文第六十五條） 
六、 為免重複規範其他法規規定之事項，刪除船員自國外搭機或便船回國前，雇用人應填具申請

通知單向警察機關申報出入境之規定。（刪除條文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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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配合本法第七十七條「船員之處罰種類、期限及其程序」等相關規定，修正本規則之處罰內

容。（修正條文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七條） 

 

船員服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船員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船員法第八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本規則之授

權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 船員：指船長及海員。 
二、 甲級船員：指持有主管機

關核發適任證書之航行

員、輪機員、船舶電信人

員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船員。 
三、 乙級船員：指除甲級船員

外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船員。 
四、 實習生：指上船實習甲級

船員職務之人員。 
五、 見習生：指上船見習乙級

船員職務之人員。 
六、 當值航行員：指在駕駛臺

擔任航行、錨泊或在港當

值之艙面部門甲級船員。 
七、 當值輪機員：指擔任輪機

當值之輪機部門甲級船

員。 
八、 國外擅自離船船員：指船

員在國外無故棄職離船或

逾假不返者。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 船員：指船長及海員。 
二、 甲級船員：指持有交通部

核發適任證書之航行員、

輪機員、船舶電信人員及

其他經交通部認可之船

員。 
三、 乙級船員：指除甲級船員

外及其他經交通部認可之

船員。 
四、 實習生：指上船實習甲級

船員職務之人員。 
五、 見習生：指上船見習乙級

船員職務之人員。 
六、 當值航行員：指在駕駛臺

擔任航行、錨泊或在港當

值之艙面部門甲級船員。

七、 當值輪機員：指擔任輪機

當值之輪機部門甲級船

員。 
八、 國外擅自離船船員：指船

員在國外無故棄職離船或

逾假不返者。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第二款、第三款之「交通

部」，修正為「主管機關」

。 

第七條 具有下列資格及證明文

件之一者，得申請為行駛國際

第七條 具有下列資格及證明文

件之一者，得申請為行駛國際

一、 依據本法第九條規定，

將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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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線船舶或臺灣與大陸地區直

航港口間距離逾三百浬船舶乙

級船員之相關職務： 
一、 海事校院航海、輪機或相

當系科畢（結）業。 
二、 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航海、

輪機相關科系畢（結）業

任見習生期滿六個月。 
三、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並上

船見習期滿六個月。 
四、 曾任甲級船員。 
五、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 
六、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輪

機部門服務資歷二年以

上。 
七、 具有國內航線航行船舶乙

級船員一年以上之資歷。 
八、 持有漁船漁航及輪機部門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九、 曾在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之餐廳擔任廚師一

年以上，並持有證明者，

或具備丙級以上餐飲技術

士執照。 
十、 經雇用人僱用為事務部門

或旅客部門（大廚、二

廚、廚工除外）之海員。 
十一、 服務於具有修理船舶設

備能力之船舶修造廠或

航線船舶或臺灣與大陸地區直

航港口間距離逾三百浬船舶乙

級船員之相關職務： 
一、 海事院校航海、輪機或相

當系科畢（結）業。 
二、 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航海、

輪機相關科系畢（結）業

任見習生期滿六個月。 
三、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並上

船見習期滿六個月。 
四、 曾任甲級船員。 
五、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 
六、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輪

機部門服務資歷二年以

上。 
七、 具有國內航線航行船舶乙

級船員一年以上之資歷。

八、 持有漁船漁航及輪機部門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九、 曾在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之餐廳擔任廚師一

年以上，並持有證明者，

或具備丙級以上餐飲技術

士執照。 
十、 經雇用人僱用為事務部門

或旅客部門（大廚、二

廚、廚工除外）之海員。

十一、 服務於具有修理船舶設

備能力之船舶修造廠或

「海事院校」，修正為

「海事校院」。 
二、 船員依本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取得船員服務手冊

後，應於受僱前依其職

務完成「船員訓練檢覈

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第十五條規定之各項專

業訓練，始得僱用。換

言之，該等專業訓練係

船員受僱之適任資格，

為符實務需求，爰配合

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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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廠二年以上之技

工，持有服務證明文

件。 
十二、 回國定居華僑曾任國際

航線船員。 
前項船員應於受僱前依職

務完成專業訓練，並領有主管

機關核發之合格證書。 

相關工廠二年以上之技

工，持有服務證明文

件。 
十二、 回國定居華僑曾任國際

航線船員。 

第八條 具有前條第一項各款之

一或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

為行駛國內航線船舶或臺灣與

大陸地區直航港口間距離三百

浬以內船舶乙級船員之相關職

務： 
一、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 
二、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 
三、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輪

機部門服務資歷一年以

上。 
四、 經當地航政機關核准在總

噸五百以上行駛國內航線

船舶之航海、輪機見習期

滿六個月。 
五、 已退除役之陸、空軍士官

學校相關科畢業。 
六、 曾任漁船普通船員資歷滿

一年以上。 
七、 曾任動力小船駕駛滿二年

以上並持有證明。 

第八條 具有前條各款之一或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為行駛

國內航線船舶或臺灣與大陸地

區直航港口間距離三百浬以內

船舶乙級船員之相關職務： 
一、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 
二、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

領有結業證明文件。 
三、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輪

機部門服務資歷一年以

上。 
四、 經當地航政機關核准在總

噸五百以上行駛國內航線

船舶之航海、輪機見習期

滿六個月。 
五、 已退除役之陸、空軍士官

學校相關科畢業。 
六、 曾任漁船普通船員資歷滿

一年以上。 
七、 曾任動力小船駕駛滿二年

以上並持有證明。 

一、 配合第七條之修正，酌

修本條第一項句首文

字。 
二、 船員依本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取得船員服務手冊

後，應於受僱前依其職

務完成「船員訓練檢覈

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第十五條規定之各項專

業訓練，始得僱用。換

言之，該等專業訓練係

船員受僱之適任資格，

為符實務需求，爰配合

增訂第二項。 
三、 茲因目前擔任艙面、輪

機部門乙級船員，須依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參加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辦理

之乙級船員養成訓練班

並經結訓合格，領有結

業證明文件、或依同條

第一項第四款經當地航

政機關核准予總噸位五

百以上行駛國内航線之

航海、輪機見習期間滿

六個月者，始能擔任新

部門乙級船員最低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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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船員應於受僱前依職

務完成專業訓練，並領有主管

機關核發之合格證書。 
總噸位未滿五百船舶之艙

面部門或輪機部門乙級船員，

經見習轉任後部門職務三個月

以上期間，且經船長或輪機長

考核合格者，得豁免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逕予互轉部門，並

以轉任後部門之最低職務僱

用。年資滿一年以上者，始得

豁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務，致南部地區航運業

者受限航行國內水域之

船舶總噸位絕大部分未

滿五百；且該區乙級船

員養成訓練班招生不

易，衍生人力調度困

難。 
四、 為解決業者營運需求，

服務於艙面部門或輪機

部門之乙級船員，准予

互轉部門，但需具船上

見習一定期間並經船長

或輪機長考核合格，始

得上船擔任轉換新部門

之最低職務，俾確保船

舶航行安全，並具備該

職一年以上資歷，得於

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服

務，爰增訂本條第三

項。 

第三十六條 大副應於航泊時當

值及秉承船長之命，負全船行

政責任，督率艙面部門、事務

部門各級海員執行工作，其職

責如下： 
一、 考核艙面部門、事務部門

各級海員之工作與行為。 
二、 查核各項物料及艙面設備

屬具供應保養情形，並負

責請領及監督使用。 
三、 指導求生、滅火及其他各

種演習，並負責有關設備

之維護。 
四、 記錄並保管航海日誌、設

備目錄、屬具目錄、裝卸

第三十六條 大副應於航泊時當

值及秉承船長之命，負全船行

政責任，督率艙面部門、事務

部門各級海員執行工作，其職

責如下： 
一、 考核艙面部門、事務部門

各級海員之工作與行為。

二、 查核各項物料及艙面設備

屬具供應保養情形，並負

責請領及監督使用。 
三、 指導求生、滅火及其他各

種演習，並負責有關設備

之維護。 
四、 記錄並保管航海日誌、設

備目錄、屬具目錄、裝卸

本條第一項第五款原「船

首」係錯別字，修正為「船

艏」；另為應詞義順暢，同

款原「指定部位」文字，修

正為「指定之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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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有關文件及其他應由

大副保管記錄之文書。 
五、 船舶進出港及錨泊時，應

於船艏或指定之工作崗位

值勤，遵照船長命令，指

揮海員執行其職務。 
六、 船舶到港後，負責處理船

上對外公務，並負責督導

裝卸作業。危險品或特種

貨物裝卸時，應親自指

揮，注意安全法令之規

定。 
七、 船舶出航前，應查點各級

海員，並會同各部門主管

查察有無私載旅客或貨

物。 
八、 隨時注意船內衛生環境，

負責海員或旅客傷病之處

置。 
九、 船舶接受各項檢查時，率

同有關人員準備各項文書

並按規定辦理。 
十、 安排船體及艙面設備之檢

修、維護及保養，督導艙

面部門及事務部門之清潔

並分派海員工作。 
十一、 訓練、指揮及考核航海

實習生。 
十二、 其他依國際公約、法

規、雇用人規定應由大

副負責及船長交辦之事

項。 
大副交卸本職時，應將本

船作業狀況及航行慣性詳告繼

任者，經管文書、圖冊及公物

貨物有關文件及其他應由

大副保管記錄之文書。 
五、 船舶進出港及錨泊時，應

於船首或指定部位值勤，

遵照船長命令，指揮海員

執行其職務。 
六、 船舶到港後，負責處理船

上對外公務，並負責督導

裝卸作業。危險品或特種

貨物裝卸時，應親自指

揮，注意安全法令之規

定。 
七、 船舶出航前，應查點各級

海員，並會同各部門主管

查察有無私載旅客或貨

物。 
八、 隨時注意船內衛生環境，

負責海員或旅客傷病之處

置。 
九、 船舶接受各項檢查時，率

同有關人員準備各項文書

並按規定辦理。 
十、 安排船體及艙面設備之檢

修、維護及保養，督導艙

面部門及事務部門之清潔

並分派海員工作。 
十一、 訓練、指揮及考核航海

實習生。 
十二、 其他依國際公約、法

規、雇用人規定應由大

副負責及船長交辦之事

項。 
大副交卸本職時，應將本

船作業狀況及航行慣性詳告繼

任者，經管文書、圖冊及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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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冊點交，並會同簽報船

長。 
應按冊點交，並會同簽報船

長。 

第三十七條 船副應於航泊時當

值及秉承上級主管之命執行工

作，其職責如下： 
一、 保管、校驗船上航海設備

與儀器及保管、修正海圖

與航海有關之書冊、圖

表。 
二、 船舶進出港或錨泊時，應

於船長指定之工作崗位值

勤，遵照船長命令，指揮

海員執行其職務。 
三、 船舶停泊時，遵照船長命

令當值；船舶裝卸貨物

時，監督裝卸作業。 
四、 保管並記錄航海摘要日

誌、磁羅經自差簿、航海

儀器紀錄簿及填寫正午報

告表。 
五、 負責郵件之裝卸及保管，

備置郵件簿登記收受與遞

交之日期、件數。 
六、 負責駕駛臺內外及駕駛臺

甲板上各項設備、屬具之

清潔與保養。 
七、 保管船上藥品與醫療設

備。 
八、 協助大副辦理船舶進出港

手續及一般行政事務。 
九、 船舶開航前，會同輪機人

員試車、車鐘、號笛，並

將船舶吃水及燃油、淡水

儲量報告船長。 
十、 保管並檢查救生、滅火及

第三十七條 船副應於航泊時當

值及秉承上級主管之命執行工

作，其職責如下： 
一、 保管、校驗船上航海設備

與儀器及保管、修正海圖

與航海有關之書冊、圖

表。 
二、 船舶進出港或錨泊時，應

於船長指定之部位值勤，

遵照船長命令，指揮海員

執行其職務。 
三、 船舶停泊時，遵照船長命

令當值；船舶裝卸貨物

時，監督裝卸作業。 
四、 保管並記錄航海摘要日

誌、磁羅經自差簿、航海

儀器紀錄簿及填寫正午報

告表。 
五、 負責郵件之裝卸及保管，

備置郵件簿登記收受與遞

交之日期、件數。 
六、 負責駕駛臺內外及駕駛臺

甲板上各項設備、屬具之

清潔與保養。 
七、 保管船上藥品與醫療設

備。 
八、 協助大副辦理船舶進出港

手續及一般行政事務。 
九、 船舶開航前，會同輪機人

員試車、車鐘、號笛，並

將船舶吃水及燃油、淡水

儲量報告船長。 
十、 保管並檢查救生、滅火及

為應詞義順暢，本條第一項

第二款原「部位」文字，修

正為「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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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面通信設備。 
十一、 負責接送引水人，並檢

查繩梯及舷梯之安全。 
十二、 其他依國際公約、法

規、雇用人規定應由船

副負責及上級交辦之事

項。 
船舶配置兩名以上之船副

者，其各人職責由雇用人參照

前項規定之。 
船舶未配置船副時，其由

船副辦理之事項，由船長指定

人員辦理之。 

艙面通信設備。 
十一、 負責接送引水人，並檢

查繩梯及舷梯之安全。

十二、 其他依國際公約、法

規、雇用人規定應由船

副負責及上級交辦之事

項。 
船舶配置兩名以上之船副

者，其各人職責由雇用人參照

前項規定之。 
船舶未配置船副時，其由

船副辦理之事項，由船長指定

人員辦理之。 

第四十條 幹練水手、舵工、水

手，應於船舶航行時擔任操

舵、瞭望或船舶在港時擔任梯

口當值及秉承大副或當值航行

員或水手長之命，負責船體內

外、艙面機具、住艙之清潔保

養及裝卸貨物之準備。 
非經主管機關核發當值適

任證書者，不得擔任航行當值

職務。 

第四十條 幹練水手、舵工、水

手，應於船舶航行時擔任操

舵、瞭望或船舶在港時擔任梯

口當值及秉承大副或當值航行

員或水手長之命，負責船體內

外、艙面機具、住艙之清潔保

養及裝卸貨物之準備。 
非經交通部核發當值適任

證書者，不得擔任航行當值職

務。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第二項之「交通部」，修

正為「主管機關」。 

第四十七條 船舶進出港、啟航

或錨泊時，所有輪機部門海員

均應在指定之工作崗位備便及

工作。 

第四十七條 船舶進出港、啟航

或錨泊時，所有輪機部門海員

均應在指定部位備便及工作。

為應詞義順暢，原「指定部

位」文字，修正為「指定之

工作崗位」。 

第四十八條 機匠長、副機匠

長、機匠、電匠等，應依規定

輪值當班，並秉承大管輪或當

值輪機員之命，辦理輪機部門

之事項。 
非經主管機關核發當值適

任證書者，不得擔任輪機當值

職務。 

第四十八條 機匠長、副機匠

長、機匠、電匠等，應依規定

輪值當班，並秉承大管輪或當

值輪機員之命，辦理輪機部門

之事項。 
非經交通部核發當值適任

證書者，不得擔任輪機當值職

務。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第二項之「交通部」，修

正為「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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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條 雇用人僱用船員上

船服務應簽訂書面僱傭契約，

並送請航政機關備查，僱傭契

約修正或終止時亦同。 
船員僱傭契約在國外終止

時，雇用人應將該船員送回臺

灣地區原僱傭地。 
船員僱傭契約在國外終止

而不能即行返回臺灣地區時，

雇用人應事先以書面開具理

由，檢附證明文件，申請航政

機關備查。 
第一項船員僱傭契約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 船員姓名、年齡、出日日

期、地址、出生地、身分

證或護照號碼。未成年船

員須經法定代理人許可簽

約者，其法定代理人姓

名、年齡、身分證或護照

號碼、地址。 
二、 船員受僱職務。 
三、 雇用人及船舶名稱、地

址、統一編號，其由代理

人簽約，代理人為法人

者，其名稱、地址、統一

編號；代理人為個人者，

其姓名、年齡、身分證或

護照號碼、地址。 
四、 受僱待遇：包括薪資、津

貼及伙食費標準。 
五、 僱傭期間。 
六、 終止契約之條件。 
七、 送回原僱傭地之約定。 
八、 勞動條件與福利事項。 

第六十五條 雇用人僱用船員上

船服務應簽訂書面僱傭契約，

並報請航政機關核可，僱傭契

約修正或終止時亦同。 
船員僱傭契約在國外終止

時，雇用人應將該船員送回臺

灣地區原僱傭地。 
船員僱傭契約在國外終止

而不能即行返回臺灣地區時，

雇用人應事先以書面開具理

由，檢附證明文件，申請航政

機關備查。 

 

一、 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雇用

人與船員簽訂之書面僱

傭契約，應送請主管機

關備查，爰依據該條及

本法第九十條規定，將

本條第一項原「報請航

政機關核可」修正為「

送請航政機關備查」。

二、 依據本法第十三條訂定

之船員僱傭契約範本及

「二○○六年海事勞工

公約」（簡稱 MLC 公

約）標準 A2.1.4 款規

定，增訂僱傭契約應載

明事項於本條第四項，

俾利雇用人與船員遵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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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訂立契約日期及地點。 

第六十七條 經許可受僱於外國

籍船舶之船員，應檢送雇用人

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所簽發之船

員任、卸職認可申請書及護照

或出、入境證明等文件，依下

列之規定辦理海勤資歷之認

可： 
一、 船員因受僱、船員僱傭契

約終止或船員職務變更，

使其於國內、外港口上、

下船者，向航政機關申辦

任、卸職認可簽證，並載

入船員服務手冊。 
二、 未持有主管機關核發之船

員適任證書而任船員職務

者，除應檢送前款之文件

外，依其所持有之外國籍

適任證書予以認可，並將

外借資歷載入船員服務手

冊。 

第六十七條 經許可受僱於外國

籍船舶之船員，應檢送雇用人

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所簽發之船

員任、卸職認可申請書及護照

或出、入境證明等文件，依下

列之規定辦理海勤資歷之認

可： 
一、 船員因受僱、船員僱傭契

約終止或船員職務變更，

使其於國內、外港口上、

下船者，向航政機關申辦

任、卸職認可簽證，並載

入船員服務手冊。 
二、 未持有交通部核發之船員

適任證書而任船員職務

者，除應檢送前款之文件

外，依其所持有之外國籍

適任證書予以認可，並將

外借資歷載入船員服務手

冊。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第二款之「交通部」，修

正為「主管機關」。 

第七十二條 （刪除） 第七十二條 船員因故自國外搭

機或便船回國前，雇用人應填

具申請通知單向警察機關申

報，並憑有效護照或經證照查

驗單位出入境查驗之船員服務

手冊辦理入境。 
船員隨船返國，未具入境

手續或船員服務手冊未經出入

境查驗者，由雇用人或其船務

代理具保登岸，並負責於七日

內補辦入境手續。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係涉及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職權，並已

明確規範於「入出國及

移民法」相關規定，爰

刪除本條。 

第七十三條 （刪除） 第七十三條 船員出入境除本規

則另有規定外，依一般人民出

入境規定辦理。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係涉及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職權，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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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範於「入出國及

移民法」相關規定，爰

刪除本條。 

第七十九條 乙級船員依下列規

定取得當值資格： 
一、 艙面部門：水手或其他艙

面部門之海員，須具備於

國內航線至少一年或於國

際航線至少六個月之海勤

資歷，並取得主管機關核

發之助理級航行當值適任

證書。 
二、 輪機部門：副機匠或其他

輪機部門之海員，須具備

於國內航線至少一年或於

國際航線至少六個月之海

勤資歷，並取得主管機關

核發之助理級輪機當值適

任證書。 

第七十九條 乙級船員依下列規

定取得當值資格： 
一、 艙面部門：水手或其他艙

面部門之海員，須具備於

國內航線至少一年或於國

際航線至少六個月之海勤

資歷，並取得交通部核發

之助理級航行當值適任證

書。 
二、 輪機部門：副機匠或其他

輪機部門之海員，須具備

於國內航線至少一年或於

國際航線至少六個月之海

勤資歷，並取得交通部核

發之助理級輪機當值適任

證書。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各款之「交通部」，修正

為「主管機關」。 

第八十二條 通用部門之乙級船

員晉升資格規定如下： 
一、 幹練水手、舵工或機匠申

請調任通用部門職務者，

應先擔任副通用員，並具

備六個月之海勤資歷及船

上訓練記錄，同時持有主

管機關核發之助理級航行

當值及輪機當值適任證

書，始得晉升為通用員。 
二、 非幹練水手、舵工或機匠

調任之副通用員晉升為通

用員，除應具有一年本階

海勤資歷及船上訓練紀錄

外，並應同時持有主管機

關核發之助理級航行當值

第八十二條 通用部門之乙級船

員晉升資格規定如下： 
一、 幹練水手、舵工或機匠申

請調任通用部門職務者，

應先擔任副通用員，並具

備六個月之海勤資歷及船

上訓練記錄，同時持有交

通部核發之助理級航行當

值及輪機當值適任證書，

始得晉升為通用員。 
二、 非幹練水手、舵工或機匠

調任之副通用員晉升為通

用員，除應具有一年本階

海勤資歷及船上訓練紀錄

外，並應同時持有交通部

核發之助理級航行當值及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第一款、第二款之「交通

部」，修正為「主管機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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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輪機當值適任證書。 
三、 通用長、副通用長由雇用

人於具備通用員資格之乙

級船員選任之。 

輪機當值適任證書。 
三、 通用長、副通用長由雇用

人於具備通用員資格之乙

級船員選任之。 

第八十八條 船員違反本法規定

之處罰如下： 
一、 警告。 
二、 記點。 
三、 降級：按其現任職級降低

一級僱用，並須實際服務

三個月至一年。 
四、 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三個

月至五年。 
前項處罰，處警告三次相

當記點一次；二年期間內記點

三次者，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三

個月。 
受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之處

分時，其有適任證書者，並應

收回其適任證書。 
收回船員服務手冊期間，

自船員繳交手冊之日起算。 
前四項之處分，航政機關

應以書面方式通知被處分人。 

第八十八條 船員之處分，分為

下列各種： 
一、 申誡。 
二、 記過。 
三、 降級：按其現任職級降低

一級僱用，並須實際服務

自三個月至一年。 
四、 收回船員服務手冊：自三

個月至二年。 
五、 廢止船員服務手冊：自廢

止日起永久停止上船服

務。 
前項之處分，航政機關應

以書面方式通知被處分人。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

修正如下： 
一、 第一項本文、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四款酌作文

字修正，並刪除同項第

五款。 
二、 配合增列第二項、第三

項及第四項文字。 
三、 原第二項之項次遞移為

第五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十九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以警告： 
一、 依法令應向航政機關報告

而不報告或無故逾限報

告。 
二、 經航政機關或中華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請求協助調查，無正當理

由而不到。 
三、 生活言行不遵守規定。 

第八十九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以申誡： 
一、 依法令應向航政機關報告

而不報告或無故逾限報告

者。 
二、 經航政機關或中華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請求協助調查，無正當理

由而不到者。 
三、 生活言行不遵守規定者。

一、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七十九條第二

款規定，將本條本文原

「申誡」處分，修正為

「警告」處分。 
二、 刪除各款句末「者」之

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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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依規定檢查體格。 
五、 無故遺失船員服務手冊、

適任證書、認可證書或其

他有關證件。 
六、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為

或不應為而為，其情節較

輕。 

四、 不依規定檢查體格者。 
五、 無故遺失船員服務手冊、

適任證書、認可證書或其

他有關證件者。 
六、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為

或不應為而為，其情節較

輕者。 

第九十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航政機關調查屬實，處

以記點： 
一、 不服從上級之命令及指

揮，其情節較輕。 
二、 未經准假擅離職守或經准

假而回船逾限。 
三、 疏忽職務，其情節較輕。 
四、 不遵守雇用人在業務監督

範圍內所為之指示，其情

節較輕。 
五、 不遵守僱傭契約所規定事

項，其情節較輕。 
六、 因過失而致船舶發生故

障、延誤船期或船舶、旅

客、貨物遭受損害。 
七、 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災

害損失。 
八、 對於船舶機器、設備或屬

具管理不善，或因疏忽職

務而致損害。 
九、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為

或不應為而為，其情節較

重。 

第九十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經航政機關調查屬實者，

處以記過： 
一、 不服從上級之命令及指

揮，其情節較輕者。 
二、 未經准假擅離職守或經准

假而回船逾限者。 
三、 疏忽職務，其情節較輕

者。 
四、 不遵守雇用人在業務監督

範圍內所為之指示，其情

節較輕者。 
五、 不遵守僱傭契約所規定事

項，其情節較輕者。 
六、 因過失而致船舶發生故

障、延誤船期或船舶、旅

客、貨物遭受損害者。 
七、 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災

害損失者。 
八、 對於船舶機器、設備或屬

具管理不善，或因疏忽職

務而致損害者。 
九、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為

或不應為而為，其情節較

重者。 

一、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七十九條第二

款規定，將本條本文原

「記過」處分，修正為

「記點」處分。 
二、 刪除本條本文、各款句

末「者」之贅字。 

第九十一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航政機關調查屬實，

處以降級或收回船員服務手冊

第九十一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航政機關調查屬實

者，處以降級或收回船員服務

一、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八十條第一款

規定，將本條本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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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至二年： 
一、 不服從上級之命令及指

揮，其情節較重。 
二、 未經許可擅離職守或假期

屆滿，延不回船，或第一

次在國外擅自離船。 
三、 疏忽職務，其情節較重。 
四、 不遵守雇用人在業務監督

範圍內所為之指示，其情

節較重。 
五、 不遵守僱傭契約所規定事

項，其情節較重。 
六、 對船舶機械、設備或屬具

操作或使用不當致肇意外

傷亡。 
七、 煽動同船船員集體罷工或

怠工影響航行安全。 
八、 在船滋事傷人。 
九、 故意毀損船員有關證件以

湮滅證據或偽造證件資料

或持用偽造船員證件之行

為。 
十、 聚眾賭博影響工作擾亂船

上秩序。 
十一、 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

嚴重災害損失。 
十二、 對船舶機器、設備或屬

具管理不善或因執行職

務上之過失而致海難，

其情節較重。 
十三、 對船長或其他船員依法

令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

脅迫。 
十四、 船長非因事變、海上救

難或不可抗力而擅自變

手冊： 
一、 不服從上級之命令及指

揮，其情節較重者。 
二、 未經許可擅離職守或假期

屆滿，延不回船，或第一

次在國外擅自離船者。 
三、 疏忽職務，其情節較重

者。 
四、 不遵守雇用人在業務監督

範圍內所為之指示，其情

節較重者。 
五、 不遵守僱傭契約所規定事

項，其情節較重者。 
六、 對船舶機械、設備或屬具

操作或使用不當致肇意外

傷亡者。 
七、 煽動同船船員集體罷工或

怠工影響航行安全者。 
八、 在船滋事傷人者。 
九、 故意毀損船員有關證件以

湮滅證據或偽造證件資料

或持用偽造船員證件之行

為者。 
十、 聚眾賭博影響工作擾亂船

上秩序者。 
十一、 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

嚴重災害損失者。 
十二、 對船舶機器、設備或屬

具管理不善或因執行職

務上之過失而致海難，

其情節較重者。 
十三、 對船長或其他船員依法

令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

脅迫者。 
十四、 船長非因事變、海上救

「收回船員服務手冊」

處分，修正為「收回船

員服務手冊三個月」處

分。 
二、 刪除本條本文、各款句

末「者」之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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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船舶之預定航程。 
十五、 船長明知其所服務之船

舶載客逾額或載貨超量

不予拒絕而仍航行。 
十六、 違反政府有關航行限制

之法令或規定。 
十七、 以暴力施加船員對船上

安全構成威脅。 
十八、 故意破壞船舶、設備或

屬具，其情節較輕。 
十九、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

為或不應為而為，其情

節嚴重。 

難或不可抗力而擅自變

更船舶之預定航程者。

十五、 船長明知其所服務之船

舶載客逾額或載貨超量

不予拒絕而仍航行者。

十六、 違反政府有關航行限制

之法令或規定者。 
十七、 以暴力施加船員對船上

安全構成威脅者。 
十八、 故意破壞船舶、設備或

屬具，其情節較輕者。

十九、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

為或不應為而為，其情

節嚴重者。 

第九十二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航政機關調查屬實，

處以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二年以

上至五年： 
一、 為他人或使他人冒名頂替

執行職務。 
二、 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極

嚴重災害損失。 
三、 對船舶機器、設備或屬具

管理不當或因執行職務上

之過失而致海難，其情節

極嚴重。 
四、 對船長或其他海員依法令

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

而致嚴重後果。 
五、 損害國家聲譽及利益，其

情節嚴重。 
六、 在船滋事傷人致死，經判

處徒刑三年以上確定。 
七、 不遵守僱傭契約規定，製

造事端使船舶遭致留難。 

第九十二條 船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航政機關調查屬實

者，處以廢止船員服務手冊：

一、 為他人或使他人冒名頂替

執行職務者。 
二、 違反航行安全規章而致極

嚴重災害損失者。 
三、 對船舶機器、設備或屬具

管理不當或因執行職務上

之過失而致海難，其情節

極嚴重者。 
四、 對船長或其他海員依法令

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

而致嚴重後果者。 
五、 損害國家聲譽及利益，其

情節嚴重者。 
六、 在船滋事傷人致死，經判

處徒刑三年以上確定者。

七、 不遵守僱傭契約規定，製

造事端使船舶遭致留難

者。 

一、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八十條第一款

規定，將本條本文原

「廢止船員服務手冊」

處分，修正為「收回船

員服務手冊三個月以上

至五年」處分。 
二、 刪除本條本文、各款句

末「者」之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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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故意破壞船舶、設備或屬

具，其情節重大。 
九、 船長或各部門主管對所屬

海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之

行為知情不報。 
十、 第二次在國外擅自離船。 
十一、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

為或不應為而為，而致

極嚴重後果。 

八、 故意破壞船舶、設備或屬

具，其情節重大者。 
九、 船長或各部門主管對所屬

海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之

行為知情不報者。 
十、 第二次在國外擅自離船

者。 
十一、 依法令或職責應為而不

為或不應為而為，而致

極嚴重後果者。 

第九十三條 船員私運貨物或非

法使人入出國者，按其次數及

情節輕重處分如下： 
一、 船員違反海關緝私條例，

且其私運進口貨物之完稅

價格、出口貨物之離岸價

格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經

處分確定者，第一次收回

其船員服務手冊三個月，

第二次收回其船員服務手

冊六個月，第三次收回其

船員服務手冊一年，第四

次收回其船員服務手冊二

年，第五次以上者，收回

其船員服務手冊五年。 
二、 船員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或

菸酒管理法，經司法機關

判決確定科刑者，不論緩

刑與否，收回其船員服務

手冊一年，再犯者，收回

其船員服務手冊二年，犯

三次以上者，收回其船員

服務手冊五年。 
三、 船上各部門主管包括船

長、大副、輪機長、水手

第九十三條 船員私運貨物或非

法使人入出國者，按其次數及

情節輕重處分如下： 
一、 船員違反海關緝私條例，

且其私運進口貨物之完稅

價格、出口貨物之離岸價

格超過新台幣十萬元，經

處分確定者，第一次收回

其船員服務手冊三個月，

第二次收回其船員服務手

冊六個月，第三次收回其

船員服務手冊一年，第四

次以上者，收回其船員服

務手冊二年，其違反情節

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船

員服務手冊。 
二、 船員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或

菸酒管理法，經司法機關

判決確定科刑者，不論緩

刑與否，收回其船員服務

手冊一年，再犯者，收回

其船員服務手冊二年，犯

三次者，廢止其船員服務

手冊。 
三、 船上各部門主管包括船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

項、第七十九條第二款及第

五款與第八十條第十款規

定，修正本條第一項各款處

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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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機匠長（含加油長、

生火長）、事務長（含餐

勤長）等私運貨物或非法

使人入出國者，按照前兩

款之規定，加倍處分之。 
四、 船員未經許可運輸槍砲、

彈藥、毒品或非法使人入

出國者，即收回其船員服

務手冊一年，再犯者，收

回其船員服務手冊二年，

犯三次以上者，收回其船

員服務手冊五年。 
五、 船員知船上有前四款情

事，而不報或既經查出而

代為掩飾者，一經查明，

按其情節輕重，處以記

點，或收回其船員服務手

冊三個月。 
前項船員因走私受處分未

滿三年者，不得再在原航線工

作。 

長、大副、輪機長、水手

長、機匠長（含加油長、

生火長）、事務長（含餐

勤長）等私運貨物或非法

使人入出國者，按照前兩

款之規定，加倍處分之。

四、 船員未經許可運輸槍砲、

彈藥、毒品或非法使人入

出國者，即廢止其船員服

務手冊。 
五、 船員知船上有前四款情

事，而不報或既經查出而

代為掩飾者，一經查明，

按其情節輕重，處以記

過，或收回其船員服務手

冊三個月。 
前項船員因走私受處分未

滿三年者，不得再在原航線工

作。 

第九十四條 執行收回船員服務

手冊之規定如下： 
一、 航政機關於收回船員服務

手冊時，應以書面通知船

員限期繳回，但船員涉及

刑責者，應俟法院判決確

定後執行。 
二、 航政機關執行收回船員服

務手冊期間之計算，應自

船員繳交手冊至航政機關

之日起算，在該收回期間

屆滿時，船員得向航政機

關申請發回之；若船員逾

期未繳回手冊而無正當理

第九十四條 執行收回、廢止船

員服務手冊之規定如下： 
一、 航政機關於收回船員服務

手冊時，應以書面通知船

員限期繳回，但船員涉及

刑責者，應俟法院判決確

定後執行。 
二、 航政機關執行收回船員服

務手冊期間之計算，應自

船員繳交手冊至航政機關

之日起算，在該收回期間

屆滿時，船員得向航政機

關申請發回之；若船員逾

期未繳回手冊而無正當理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

刪除本條「廢止」文字，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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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者，航政機關得逕行註

銷。 
三、 受航政機關收回船員服務

手冊處罰之國外擅自離船

船員，經當地政府遣返或

自行返回臺灣地區時，由

航政機關函該船員服務之

公司將船員服務手冊繳

回。 
四、 凡受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之

處罰時，其有適任證書或

認可證書者，一併收回或

註銷。 

由者，航政機關得逕行註

銷。 
三、 受航政機關收回或廢止船

員服務手冊處罰之國外擅

自離船船員，經當地政府

遣返或自行返回臺灣地區

時，由航政機關函該船員

服務之公司將船員服務手

冊繳回。 
四、 凡受收回或廢止船員服務

手冊之處罰時，其有適任

證書或認可證書者，一併

收回或廢止。 

第九十六條 船員之獎懲得由主

管機關委任航政機關辦理，經

航政機關核定後副知主管機

關。 

第九十六條 船員之獎懲得由交

通部委任航政機關辦理，經航

政機關核定後副知交通部。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之「交通部」文字，修正

為「主管機關」。 

第九十七條 船員之獎懲及當選

為模範海員者，航政機關均應

登記於其船員服務手冊獎懲欄

內，以資考核。 
受處分之船員，其警告登

記滿一年、記點滿三年，得免

再登記於船員服務手冊內。 
受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一年

以下之處分者，自執行完畢之

日起七年，或收回船員服務手

冊一年以上者，自執行完畢之

日起滿十年，均未再犯相同案

件時得免再登記於船員服務手

冊內。 

第九十七條 船員之獎懲及當選

為模範海員者，航政機關均應

登記於其船員服務手冊獎懲欄

內，以資考核。 
受處分之船員，其申誡登

記滿一年、記過滿三年，得免

再登記於船員服務手冊內。 
受收回船員服務手冊一年

以下之處分者，自執行完畢之

日起七年，或收回船員服務手

冊一年以上者，自執行完畢之

日起滿十年，均未再犯相同案

件時得免再登記於船員服務手

冊內。 

依據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

修正本條第二項之處分種

類。 

第九十八條 本規則所規定之申

請書表，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第九十八條 本規則所規定之申

請書表，由交通部另訂之。 
依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將本

條之「交通部」文字，修正

為「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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